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，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航空港综合经济

实验区分局：

为规范全省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，健全完善“市场开放、权责

明晰、监管到位、运行规范”的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自动监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有效，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标准，省厅研究制定了《河

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

贯彻执行。

附件 河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.pdf
















